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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独家交易”的社会福利效应：
基于霍特林模型的分析＊

顾雨辰　蔡跃洲

［提　要］　本文采用霍特林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揭示了不同竞争环境下平台实

行 “独家交易”的动机和底层逻辑，以分析其对社会福利和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研究

发现：（１）在高速成长阶段，平台出于扩大规模、扭亏为盈的考虑，一般不会实行 “独

家交易”。（２）在平稳成熟 阶 段，优 势 平 台 出 于 提 升 收 益 或 扩 大 相 对 商 户 规 模 的 目 的，
有动力单方面实行 “独家交易”；而劣势平台出于持续盈利、平稳发展以及维持商户规

模 （或相对商户规模）的考虑，一般不会主动实行 “独家交易”。（３）“独家交易”会损

害消费者、商户的福利及社会总福利，并在竞争相对激烈时使劣势平台面临更高比例的

商户流失并降低其收益。（４）在竞争相对缓和时，“独家交易”也可能在提升优势平台

收益的同时，增加劣势平台收益和商户数量，防止市场格局由 “垄断竞争”演变成 “完

全垄断”。监管部门应考察不同竞争环境下平台 “独家交易”对社会福利的差异化影响，
并据此完善监管理念、优化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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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互联网、５Ｇ、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商业化应

用，衍生出各类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作为数字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互联网平台在重构生

产组织方式、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网络外部

性等客观规律，平台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头部平台优势不断积累，使得平台市场最终呈现出 “垄

断竞争”格 局。在 日 常 经 营 中，头 部 平 台 企 业 为 获 得 更 多 经 济 剩 余 并 强 化 其 市 场 支 配 力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有动力实行 “独 家 交 易”排 挤 竞 争 对 手，进 而 破 坏 正 常 的 市 场 竞 争 秩 序。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多起针对平台企业 “独家交易”的司法判决或监管处罚典型案例。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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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浙江高院对京东起诉天猫 “二选一”案件做出终审，认定天猫商城强迫商户签订独家经营

协议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相关法规。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外卖涉嫌滥用市场地位实

行 “独家交易”的行为做出认定，并对美团下达３４．４２亿元的行政处罚。与此同时，政府层面也先

后出台了多项反垄断的政策和法规，对 “独家交易”行为予以规范。２０１９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依法查处互联网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

易、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严禁平台单边签订排他性服务合同”；２０２１年２月，《国务院反垄断委

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印发，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
从国内平台近年来的实践来看，部分优势平台针对商户实施 “独家交易”所带来的福利损害

能够被切实感知，且已受到政府反垄断部门的严格监管。然而，学术对 “独家交易”损害社会福

利的机制及程度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为此，本文拟综合考虑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市场结构、技

术经济特征、用户栖息等因素，基于霍特林模型框架，对平台在不同发展阶段及竞争环境下实行

该策略的行为动机和福利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并就 “独家交易”所 带 来 的 福 利 变 动 开 展 数 值 模

拟，以剖析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的底层逻辑、外部条件和可能后果。
本文的研究表明：“独家交易”行为是平台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在高速发展阶段，平台

出于扩大规模、扭亏为盈的考虑，一般不会实施 “独家交易”。而在平稳成熟阶段，当寡头平台

间实力 （用户规模）差距较小、竞争较为激烈时，优势平台实施 “独家交易”将降低自身及劣势

平台的商户数量和收益，但会提升相对于劣势平台的商户规模比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排挤

竞争对手的目的。而当寡头平台间实力 （用户规模）差距较大、竞争相对缓和时，优势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将导致自身商户数量减少、劣势平台商户数量增加，同时自身收益及劣势平台收益都

会有所提升。此外，“独家交易”会损害消费者和商户的福利，并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本文

的研究将有助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客观、理性地看待平台 “独家交易”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影响，并为

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精准的监管调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更好地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思路

“独家交易”也被称为 “排他性交易”或 “限定交易”，是一种非价格限制的纵向约束。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结合平台经济的相关特性，从不同视角出发就平台 “独家交易”影响社会福利的

机制进行了探讨。不同研究的主张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
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平台企业 “独家交易”行为对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高洁等

（２０１４）认为消费者偏好是决定 “独家交易”社会福利影响的重要因素，只有消费者都属于广告

厌恶型时，平台的 “独家交易”行为才会带来社会总福利的提升。周天一等 （２０１９）基于霍特林

模型的分析也得到类似结论。他们指出，排他性协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不明确，只有当平台提

供服务的 边 际 成 本 与 网 络 外 部 性 参 数 较 大 时，排 他 性 协 议 才 能 提 升 社 会 福 利。曲 创 和 刘 龙

（２０２１）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指出，“独家交易”有助于商户提高销售量和市场份额，且对小规

模商家效益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曲创等 （２０２２）研究表明，平台 “独家交易”是否产生 “市场

圈定效应”、是否对商家和消费者福利造成损害以及损害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平台间的规模差距和

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
更多学者对于平台 “独家交易”行为的福利影 响 给 出 了 明 确 判 断，其 中 多 数 以 负 面 影 响 为

主。王岭和廖文军 （２０２１）在周天一等 （２０１９）、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２０１５）等研究基础上从平台服务

边际成本角度分析了网络外部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但却得到了社会福利 （普遍）受损的结论。
王岭和廖文军 （２０２１）认为，随着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网络外部性、降低服务边际成本，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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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互联网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将大概率降低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主体福利和社会总福利。蔡祖

国和李世杰 （２０２２）借助某电商平台２０　０００个商品样本数据，分析 “二选一”实行的内在机制

和福利效果。结果表明，头部平台实施 “二选一”可能提升商户及平台的收益，但将损害消费者

福利。Ｄｏｇａｎｏｇｌｕ　＆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１０）指出，排他性交易将降低市场运行效率、消费者福利和社会

总福利。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独家交易”引发的垄断及市场竞争激烈度下降将有利于提升社会总

福利或消费者福利。例如，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２０１５）着眼于平台网络外 部 性 特 征 指 出，排 他 性 的 交

易将有助于提升双边市场的间接网络外部性，进而提升社会总福利。Ｔａｎ　＆Ｚｈｏｕ（２０２１）认为，
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随着平台竞争的缓和 （加剧），价格和平台利润可能会下降 （上升），而

消费者剩余可能会上升 （下降）。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借助古诺模型 （Ｃｏｕｒｎｏｔ　Ｍｏｄｅｌ）
分析后也认为，当网络外部性相对较强时，平台合并可以使两方的消费者都受益。

还有一些研究专门探讨了平台企业实行 “独家交易”的动机，据以分析其影响社会福利的机

制及效果。普遍的观点认为，用户规模较大的平台在市场中往往对用户更具吸引力。优势平台通

过实行 “独家交易”（或其他方式的排他性交易）来限制商户对栖息平台的选择，进而借助交叉

网络外部性将商户侧的数量优势传递到消费者一侧，并以 此 扩 大 市 场 份 额、压 缩 对 手 生 存 空 间

（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　＆Ｋａｔｓａｍａｋａｓ，２００６；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Ｈａｇｉｕ　＆Ｊｕｌｌｉｅｎ，２０１４；曾

雄，２０２１）。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竞争对手被排挤、交易成本上升、社会福利损失等后果 （王岭

和廖文军，２０２１；于左等，２０２１）。当 然，也 有 学 者 认 为，平 台 在 特 定 情 况 下 实 行 “独 家 交 易”
也具有内在合理性。比如，Ｈｏｇｅｎｄｏｒｎ　＆Ｙｕｅｎ （２００９）的研究发现，平台选择与提供 “必需品”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的商户签订独家协议，将更有利于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同时，商户收

益和社会总福利也未必受到损失。Ｋｌｅｉｎ （２００３）也发现，“独家交易”能有效防止分销商的 “搭

便车”行为，即防止分销商将生产商给予的用于 “促销服务”资金，投入到促销该生产商竞争对

手的产品，但这仅适用于生产商对分销商有一定控制力的情形。而在平台生态体系中，平台 （分

销商）相对于大部分用户 （生产商）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用户 （生产商）无法阻止平

台 （分销商）的 “搭便车”行为；相反，平台企业的 “独家交易”更像是平台 （分销商）对用户

（生产商）的单向约束。因此，Ｋｌｅｉｎ （２００３）所列举的情况在平台经济中并不常见。
从上述既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尽管不少文献认同平台 “独家交易”具有阻碍市场竞

争、损害社会福利的负面效应，但 “独家交易”行为对市场竞争环境和社会福利的最终影响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用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其中，平台的网络外部性、边际成本、用

户栖息等是 “独家交易”行为影响市场竞争格局和社会福利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既有文献对平

台实行 “独家交易”的行为动机、外部条件及阶段性特征、社会福利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系统性梳

理并不充分；对于平台 “独家交易”带来的福利变化也缺乏统一认识。为此，本文后续将依托霍

特林模型框架刻画平台 “独家交易”行为，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其福利影响。

三、平台发展阶段与 “独家交易”福利影响机制

平台经济发展有其基本的发展演进规律，通常可以划分为高速成长和平稳成熟两个发展阶段

（蔡跃洲和顾雨辰，２０２３ａ；２０２３ｂ）。“独家交易”可以说是平台企业进入平稳成熟阶段后的特有

行为和产物。厘清平台企业实行 “独家交易”的动机及其社会福利影响机制，需要综合考虑平台

的技术经济特征和特定发展阶段的市场结构、用户栖息情况等因素。
以电商、外卖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消费平 台 属 于 典 型 的 双 边 市 场，其 两 侧 连 接 着 消 费 者 和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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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这也意味着平台的发展壮大取决于两侧用户的增长。与此同时，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特征

使得一侧用户的效用取决于对侧用户的规模，并在动态中形成 “交互强化效应”，最终引致两侧

用户规模的同方向变化。因此，在平台高速成长的初创期，各家平台普遍会将扩大用户规模作为

首要目标。为了吸引更多用户入驻，初创期平台通常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补贴向用户让利，一

般不会实行 “独家交易”来限制用户。即便进入可以收取费用的相对成熟期，平台针对不同类型

用户也会采取差异化的收费策略。由于消费者与商户相比通常具有更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平台会

倾向于向商户一侧收取较高费用，而向消费者一侧收取较低费用甚至免费。通过这种 “倾斜性”
的收费策略，平台才可能不断积累和扩大两侧的用户规模，而不同类型用户的平台栖息状况也因

此存在明显差异。消费者承担的入驻费较少，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基本上都处于多平台栖息

状态；而商户承担的入驻费较高，在选择平台栖息时会更多考虑具体的市场情况，从成本－收益

角度做出选择，决定单平台栖息还是多平台栖息。
随着平台所属业态的整体快速成长，平台企业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具有用户规模、数据、成

本管理等优势的平台逐渐脱颖而出，而规模较小的平台则被兼并或淘汰。最终，整个市场呈现出

少数几家头部平台垄断竞争的格局，平台发展也进入相对平稳成熟阶段。优势平台出于提升利润

或排挤对手的目的，有动力在这一阶段实行 “独家交易”。具体来看：在竞争相对激烈 （劣势平

台的市场势力较大）情形下，优势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尽管会损失部分多平台栖息商户，但也

将导致劣势平台损失更高比例的多平台栖息商户，并最终使优势平台与劣势平台的相对商户比例

提高、劣势平台的市场生存空间被压缩。在竞争较为缓和 （劣势平台的市场势力较小）情形下，
优势平台在商户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有可能通过 “独家交易”方式，主动削减自身商户数量，
同时提高针对商户的收费水平，而平台总收益却因此提升。在此过程中，原本多平台栖息的商户

及部分仅栖息于优势平台的商户，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将迁移至劣势平台，使劣势平台的商户

数量、收费价格及收益也得到提升。另外，出于维持商户规模 （或相对规模）、实现持续盈利和

平稳发展的考虑，劣势平台一般都不会主动实行 “独家交易”。
从上述机制分析可以看出，平台企业实行 “独家交易”的动机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在初创期，积累用户、扩大规模是平台发展首要目标，平台企业没有意愿实行

“独家交易”。进入平稳成熟阶段后，优势平台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 （市场控制力）通过 “独家交

易”来实现提升收益或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但 “独家交易”具体 的 社 会 福 利 影 响 机 制 较 为 复

杂，根据市场力量对比情况可能会呈现出不同效应。至于劣势平台，一般不会主动实行 “独家交

易”，更多是被动接受。事实上，在由消费者、商户和平台企业所构成的生态体系中，处于主导

地位的平台企业会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综合特定发展阶段下平台网络外部性特征、市场竞

争格局、商户栖息情况、平台服务边际成本等因素所做出的包括 “独家交易”在内的各种策略性

安排，同价格机制一道发挥作用，形成新的市场均衡。在此过程中，平台企业、商户和消费者各

自的福利及社会总福利都将随之发生变化。

四、基准模型构建

２０２０年前后，国内各互联网消费细分市场大多呈现出典型的垄断竞争格局，平台经济发展

整体进入平稳成熟阶段。① 平台企业具备实行 “独家交易”的基本前提。我们将在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

０２１

① 公开资料显示，在电商零售领域，拼 多 多、淘 宝、京 东 共 占 据 了８５％以 上 的 市 场 份 额；在 互 联 网 外 卖

领域，美团和饿了么共占据了９０％以上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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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周天一等 （２０１９）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包含商户、消费者及平台三

类主体的三方博弈模型，并借助霍特林线性模型将平台的网络外部性、边际成本、用户栖息情况

等因素一并纳入分析框架，对不同交易环境下的各方福利及社会总福利变动情况进行刻画。模型

的基本设定如下：（１）假设市场只存在两个平台企业ｉ （ｉ＝１，２），同时平台两侧分别对应消费

者Ｃ和商户Ｓ。（２）将平台１和平台２置于线段两端，线段长度标准化为１。（３）假定消费者Ｃ
和商户Ｓ均匀分布在线段上，并且栖息于任意一家平台都是有成本的，分别记为ｔ　Ｃ 和ｔ　Ｓ。消费者

及商户到线段两端点的距离与栖息成本线性正相关，以此反映消费者和商户栖息于不同平台的差

异。（４）消费者和商户栖息于相应平台可以获得足够大的固定效用ＶＣ 和ＶＳ，因此消费者和商户

必然选择某家平台或同时在两家平台栖息。（５）消费者和商户均可通过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获

得额外效用，效用系数分别为αｉ 和βｉ。（６）假定平台向商户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为ｆＳｉ，向商户

收取服务费用ＣＳｉ。①

此外，未实行 “独家交易”前，消费者和商户均可选择栖息于任一平台或同时栖息于两个平

台。将消费者数量和商户数量均标准化为１，栖息于平台ｉ的消费者和商户数量分别为ｘｉ 和ｄｉ。
则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的消费者和商户数量分别为ｘ１＋ｘ２－１和ｄ１＋ｄ２－１。仅栖息于平台１的

消费者和商户数量分别为ｍ１＝１－ｘ２ 和ｎ１＝１－ｄ２，仅栖息于平台２的消费者和商户数量分别为

ｍ２＝１－ｘ１ 和ｎ２＝１－ｄ１。② 具体情形见图１。

图１　消费者及商户栖息示意图

本文在上述设定基础上构建各方主体的福利效用模型。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仅栖

息于平台１或平台２的消费者可以获得固定效用和单个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效用，并且

需要支付部分栖息成本。因此，单平台栖息消费者的福利效用可分别表示为：

ＵＣ
１＝ＶＣ －ｍ１ｔ　Ｃ ＋α１ｄ１　　（０≤ｍ１ ≤１－ｘ２） （１）

ＵＣ
２＝ＶＣ －ｍ２ｔ　Ｃ ＋α２ｄ２　　（０≤ｍ２ ≤１－ｘ１） （２）

另一方面，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的消费者可以获得固定效用以及两个平台各自交叉外部性所带来

１２１

①

②

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的搜索、推荐等服 务 的 边 际 成 本 通 常 可 忽 略 不 计，并 且 平 台 为 吸 引 更 多 用 户 参 与 其

中，一般都会向消费者一侧提供免费服务，因此可以假定ｆＣｉ＝ＣＣｉ＝０。而平台向商户提 供 虚 拟 商 铺、产 品 营 销、

数据分析等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对较高，并且普遍向商户一侧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因此ｆＳｉ 和ＣＳｉ 不能被忽略。

由于本文通过用户与特定平台间的 “交通距离”成本来反映用户对平台差异化的偏好，因此用户将在效

用最大化情形下选择栖息于特定平台或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相应地，ｍ１、ｍ２ 既是仅栖息于平台１或平台２的

消费者，也是单栖息用户与多栖息用户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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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用，并且也需支付全部的栖息成本。因此，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的消费者福利效用可表示为①：

ＵＣ
１２＝ＶＣ －ｔ　Ｃ ＋α１ｄ１＋α２ｄ２ （３）

从商户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仅入驻平台１或平台２的商户可以获得固定效用和单个平台交

叉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效用，并且也需支付部分栖息成本及部分平台服务费。因此，单平台栖息

商户的福利效用可分别表示为：

ＵＳ１＝ＶＳ－ｎ１ｔ　Ｓ ＋β１ｘ１－Ｃ
Ｓ
１　　（０≤ｎ１ ≤１－ｄ２） （４）

ＵＳ２＝ＶＳ－ｎ２ｔ　Ｓ ＋β２ｘ２－Ｃ
Ｓ
２　　（０≤ｎ２ ≤１－ｄ１） （５）

另一方面，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的商户可以获得固定效用以及两个平台各自交叉网络外部性

所带来的效用，并且也需支付全部的栖息成本及全部平台服务费。因此，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的

商户的福利效用可表示为②：

ＵＳ１２＝ＶＳ－ｔ　Ｓ ＋β１ｘ１＋β２ｘ２－Ｃ
Ｓ
１－ＣＳ２ （６）

从平台的角度来看，由于仅从商户侧收费，并且存在服务成本，因此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

可分别表示为：

π１＝ｄ１ ＣＳ１－ｆＳ１（ ） （７）

π２＝ｄ２ ＣＳ２－ｆＳ２（ ） （８）

五、理论分析

（一）未实行 “独家交易”的福利分析

对于平台经济背景下的社会福利的分析，理论上一般先考虑用户的栖息情况，再以平台企业

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均衡分析。下文首先对消费者和商户的栖息情形进行讨论。

１．用户栖息情况分析。
从消费者角度看，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单平台栖息或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但由于消费者在

互联网平台上的栖息成本极低 （通常仅需提交个人信息即可入驻特定平台），可以认为ｔ　Ｃ→０，且

消费者从平台获得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效用又是显而易见的，即αｉｄｉ＞０。因而在上述前提下，比

较式 （１）和式 （３）、式 （２）和式 （３），不难发现，始终有：

ＵＣ
１２ ＞ＵＣ

１ （９）

以及：

２２１

①

②

本文对消费者在多归属商户上消费的效用予以叠加计算，是基于这几方面考虑：首先，消费者可以从同

一商户开设的不同平台店铺中获得商品信息、交叉比较的可能性、其他消费者评价等可叠加效用。其次，本文考

虑的是消费者日常多需求下的综合消费行为，且两家平台在不同商品的售后服务、运输、优惠等 方 面 存 在 差 异。

在考虑消费者均为多归属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多归属商户共同提供的 “综合商品”获得的效用 可 以 叠 加。最 后，

消费者能够从不同平台上获得 “新人补贴”或 “折扣优惠”，从而能在同一商户设在不同平台上的店铺间 “横跳”

以获得反复补贴。这些效用都是可以叠加的。

由于消费者的普遍多归属性，尽管在很多情形下，同一商户在两个 （甚至多个）平台上开立店铺时将大

概率面对同一批消费者，但商户的多归属相较于单归属不仅能获得更多的成交机会，而且也能够从更多跨平台的

消费者评价中获得改进产品的经验以及营销经验。因此这些效用对于商户来说也是可以叠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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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
１２ ＞ＵＣ

２ （１０）

式 （９）和式 （１０）意味着所有消费者出于效用考虑，均会选择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因此：

ｘ１＝１ （１１）

ｘ２＝１ （１２）

进而可得：

ｍ１＝ｍ２＝０ （１３）

从商户角度来看，商户同样可以选择单独栖息于某一平台或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为了找出

均衡点上的商户，需要使得该商户在单平台栖息 和 多 平 台 栖 息 情 形 下 的 效 用 相 等。因 此，根 据

式 （４）和式 （６）及式 （５）和式 （６）可得：

ＵＳ１＝ＶＳ－ｎ１ｔ　Ｓ ＋β１ｘ１－Ｃ
Ｓ
１２＝ＵＳ１２＝ＶＳ－ｔ　Ｓ ＋β１ｘ１＋β２ｘ２－Ｃ

Ｓ
１－ＣＳ２ （１４）

ＵＳ２＝ＶＳ－ｎ２ｔ　Ｓ ＋β２ｘ２－Ｃ
Ｓ
１２＝ＵＳ１２＝ＶＳ－ｔ　Ｓ ＋β１ｘ１＋β２ｘ２－Ｃ

Ｓ
１－ＣＳ２ （１５）

由上文分 析 可 知，消 费 者 均 选 择 同 时 栖 息 于 两 个 平 台，即ｘ１＝ｘ２＝１。由 式 （１４）和 式

（１５）可得：

ｎ１＝１－β
２－ＣＳ２
ｔ　Ｓ

（１６）

ｎ２＝１－β
１－ＣＳ１
ｔ　Ｓ

（１７）

同时可得：

ｄ１＝β
１－ＣＳ１
ｔ　Ｓ

（１８）

ｄ２＝β
２－ＣＳ２
ｔ　Ｓ

（１９）

由式 （１６）和式 （１７）可知，商户的栖息情况取决于βｉ－Ｃ
Ｓ
ｉ

ｔ　Ｓ
。在现实中，平台普遍都会向商

户收取一定的入驻费，或者通过佣金、技术服务费等方式变相收取，ｔ　Ｓ 的数值一般大于０，且商

户所获得的外部性效用与平台服务费之差βｉ－Ｃ
Ｓ
ｉ 一般也大于０。因此，商户的栖息情况需进一

步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２．平台利润最大化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分析。

根据上述一系列的模型分析结论，本文首先对平台１和平台２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式

（７）和式 （８），两个平台的利润可分别表示为：

π１＝ β
１－ＣＳ１（ ）ＣＳ１－ｆＳ１（ ）

ｔ　Ｓ
（２０）

π２＝ β
２－ＣＳ２（ ）ＣＳ２－ｆＳ２（ ）

ｔ　Ｓ
（２１）

在平台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将式 （２０）对ＣＳ１ 求导，式 （２１）对ＣＳ２ 求导，并令一阶条件

等于０。可得：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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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１＝
ｆＳ１＋β１
２

（２２）

ＣＳ２＝
ｆＳ２＋β２
２

（２３）

因此，由式 （２２）和式 （２３）可以看出，平台利润最大化情形下的收费价格取决于平台向商

户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和商户能够从平台获得的外部性效用。
将式 （２２）代入式 （２０），式 （２３）代入式 （２１）可得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即：

π１＝
（β１－ｆ

Ｓ
１）２

４　ｔ　Ｓ
（２４）

π２＝
（β２－ｆ

Ｓ
２）２

４　ｔ　Ｓ
（２５）

由于商户在线段上均匀分布，商户的利润可以通过积分进行测度。并且，商户总效用是单平

台栖息商户和多平台栖息商户效用的汇总。具体可表示为：

ＵＳ＝∫
ｎ１

０
ＵＳ１ｄ（ｄ）＋∫

ｎ２

０
ＵＳ２ｄ（ｄ）＋∫

１－ｎ１－ｎ２

０
ＵＳ１２ｄ（ｄ）＝ＶＳ＋

（β１－ｆ
Ｓ
１）２＋（β２－ｆ

Ｓ
２）２

８　ｔ　Ｓ
（２６）

由于消费者均为多平台栖息，消费者福利可以表示为：

ＵＣ ＝∫
１

０
ＵＣ
１２ｄｘ（）＝ＶＣ －ｔ　Ｃ ＋α１β

１－ｆＳ１
２　ｔ　Ｓ

＋α２β
２－ｆＳ２
２　ｔ　Ｓ

（２７）

社会总福利是消费者、商户及平台福利的总和。因此社会总福利可以表示为：

Ｗ ＝ＵＣ＋ＵＳ＋π１＋π２＝ＶＣ＋ＶＳ－ｔ　Ｃ＋α１β
１－ｆＳ１
２　ｔ　Ｓ

＋α２β
２－ｆＳ２
２　ｔ　Ｓ

＋
３（β１－ｆ

Ｓ
１）２＋３（β２－ｆ

Ｓ
２）２

８　ｔ　Ｓ

（２８）

根据式 （２８）的结果，在未实施 “独家交易”的情形下，平台所带来的社会总福利受到商户

和消费者各自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向商户提供服务的边 际 成 本、商 户 入 驻 平 台 成 本 等 因 素 影

响。首先，消费者获得的交叉外部性效用系数αｉ 越大，社会总福利越大。其次，商户所获得的

交叉外部性效用系数与平台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间的差额βｉ－ｆ
Ｓ
ｉ 越大，社会总福利越高。最后，

消费者与商户入驻成本ｔ　Ｃ 和ｔ　Ｓ 越低，社会总福利越高。
（二）实行 “独家交易”的福利分析

分析实行 “独家交易”的社会福利变化，同样可以从用户栖息情况和平台利润最大化入手。
当平台对商户进行 “独家交易”限制，可以通过提高同时栖息于两个平台的商户成本 （如提高服

务费用ＣＳｉ）或强制签署 “独家交易”协议来实现。这将导致所有商户重新从成本收益考虑，仅

选择其中一家平台入驻。假定单独栖息于平台１或平台２的消费者数量分别为ｋ１ 和ｋ２。具体情况

见图２。

图２　 “独家交易”情形下商户入驻情况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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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用户栖息情况分析。
入驻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商户的收益可分别表示为：

ＵＳ＊１ ＝ＶＳ－ｋ１ｔ　Ｓ ＋β１－Ｃ
Ｓ＊
１ （２９）

ＵＳ＊２ ＝ＶＳ－ｋ２ｔ　Ｓ ＋β２－Ｃ
Ｓ＊
２ （３０）

此时，线段上存在某个收益均衡点，使得该点的商户无论是选择平台１还是平台２入驻，其

获得的收益是相等的。由式 （２９）和式 （３０）可得：

ＵＳ＊１ ＝ＶＳ－ｋ１ｔ　Ｓ ＋β１－Ｃ
Ｓ＊
１ ＝ＵＳ＊２ ＝ＶＳ－ｋ２ｔ　Ｓ ＋β２－Ｃ

Ｓ＊
２ （３１）

结合ｋ１＋ｋ２＝１，解得：

ｋ１＝
ｔ　Ｓ ＋β１－Ｃ

Ｓ＊
１ －β２＋Ｃ

Ｓ＊
２

２ｔ　Ｓ
（３２）

ｋ２＝
ｔ　Ｓ ＋β２－Ｃ

Ｓ＊
２ －β１＋Ｃ

Ｓ＊
１

２ｔ　Ｓ
（３３）

与前文的说明 类 似，商 户 所 获 得 外 部 性 效 用 与 平 台 服 务 费 之 差βｉ－Ｃ
Ｓ＊
ｉ 一 般 大 于０。由

式 （３２）和式 （３３）的结果可以看出，商户所获得外部性效用与平台服务 费 之 差βｉ－Ｃ
Ｓ＊
ｉ 越 大，

越多的商户就会选择该平台入驻。而消费者则会同时入驻两家平台，以获取最大效用。

２．平台利润最大化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分析。
与前文分析类似，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表达式为：

π＊
１ ＝ｋ１ ＣＳ＊１ －ｆＳ１（ ） （３４）

π＊
２ ＝ｋ２ ＣＳ＊２ －ｆＳ２（ ） （３５）

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将式 （３４）对ＣＳ＊１ 求导，式 （３５）对ＣＳ＊２ 求导，并令一阶条件等

于０。可得：

ＣＳ＊１ ＝ｔ　Ｓ ＋β
１－β２＋ｆ

Ｓ
２＋２　ｆＳ１

３
（３６）

ＣＳ＊２ ＝ｔ　Ｓ ＋β
２－β１＋ｆ

Ｓ
１＋２　ｆＳ２

３
（３７）

易证明：ＣＳ＊１ ＞ＣＳ１，ＣＳ＊２ ＞ＣＳ２。因 此，实 行 “独 家 交 易”后，平 台 对 商 户 的 收 费 水 平 将 有

所提升。
将式 （３６）和式 （３７）分别代入式 （３２）和式 （３３），可得：

ｋ１＝
３ｔ　Ｓ ＋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

６ｔ　Ｓ
（３８）

ｋ２＝
３ｔ　Ｓ ＋β２－ｆ

Ｓ
２－β１＋ｆ

Ｓ
１

６ｔ　Ｓ
（３９）

因此，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分别为：

π＊
１ ＝

１
２
ｔ　Ｓ ＋β

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

３ ＋
（β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２

１８　ｔ　Ｓ
（４０）

π＊
２ ＝

１
２
ｔ　Ｓ －β

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

３ ＋
（β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２

１８　ｔ　Ｓ
（４１）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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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户均为单平台栖息且在线段上均匀分布，商户的利润可以通过积分分别进行测度。具

体可表示为：

ＵＳ＊ ＝∫
ｋ１

０
ＵＳ＊１ ｄ（ｋ）＋∫

ｋ２

０
ＵＳ＊２ ｄ（ｋ）＝ＶＳ－

５
４
ｔ　Ｓ ＋β

１＋β２－ｆ
Ｓ
１－ｆＳ２

２ ＋
（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２

３６　ｔ　Ｓ

（４２）

消费者总剩余可表示为：

ＵＣ＊ ＝∫
１

０
（ＶＣ －ｔ　Ｃ ＋α１ｋ１＋α２ｋ２）ｄ（ｋ）＝ＶＣ －ｔ　Ｃ ＋

α１＋α２
２ ＋

（α１－α２）（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

６ｔ　Ｓ

（４３）

因此，社会总福利为：

Ｗ ＊ ＝ＶＳ＋ＶＣ －
１
４
ｔ　Ｓ －ｔ　Ｃ ＋

α１＋α２
２ ＋

５（β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２

３６　ｔ　Ｓ
＋
（３ｔ　Ｓ ＋α１－α２）（β１－ｆ

Ｓ
１）

６ｔ　Ｓ

＋
（３ｔ　Ｓ ＋α２－α１）（β２－ｆ

Ｓ
２）

６ｔ　Ｓ
（４４）

（三）“独家交易”与否的社会福利比较

分析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还需对两种情形下各主体福利及社会总福利

进行比较。
从平台角度来看，“独家交易”带来平台利润的变化分别为：

Δπ１＝π＊
１ －π１＝

１
２
ｔ　Ｓ ＋β

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

３ ＋
（β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２

１８　ｔ　Ｓ
－
（β１－ｆ

Ｓ
１）２

４　ｔ　Ｓ
（４５）

Δπ２＝π＊
２ －π２＝

１
２
ｔ　Ｓ －β

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

３ ＋
（β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２

１８　ｔ　Ｓ
－
（β２－ｆ

Ｓ
２）２

４　ｔ　Ｓ
（４６）

Δπ＝Δπ１＋Δπ２＝ｔ　Ｓ ＋
（β１－β２＋ｆ

Ｓ
２－ｆＳ１）２

９　ｔ　Ｓ
－
（β１－ｆ

Ｓ
１）２

４　ｔ　Ｓ
－
（β２－ｆ

Ｓ
２）２

４　ｔ　Ｓ
（４７）

从商户角度来看，“独家交易”带来的商户福利变化为：

ΔＵＳ＝ＵＳ＊ －ＵＳ＝－
５
４
ｔ　Ｓ ＋β

１＋β２－ｆ
Ｓ
１－ｆＳ２

２

－
４（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７（β１－ｆ

Ｓ
１）２＋７（β２－ｆ

Ｓ
２）２

７２　ｔ　Ｓ
（４８）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独家交易”带来的消费者福利变化为：

ΔＵＣ ＝ＵＣ＊ －ＵＣ ＝
α１＋α２
２ －

（２α１＋α２）（β１－ｆ
Ｓ
１）

６ｔ　Ｓ
－
（α１＋２α２）（β２－ｆ

Ｓ
２）

６ｔ　Ｓ
（４９）

因此，“独家交易”带来的社会总福利变化为：

ΔＷ ＝Ｗ － Ｗ ＊ ＝Δπ ＋ΔＵＳ ＋ΔＵＣ ＝－
１
４
ｔ　Ｓ ＋

α１＋α２
２ ＋β

１＋β２－ｆ
Ｓ
１－ｆＳ２

２ －

２０（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１７（β１－ｆ

Ｓ
１）２＋１７（β２－ｆ

Ｓ
２）２＋１２（２α１＋α２）（β１－ｆ

Ｓ
１）＋１２（α１＋２α２）（β２－ｆ

Ｓ
２）

７２ｔ　Ｓ

（５０）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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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由式 （４７）～式 （５０）可以看出，“独家交易”对各主体福利及社会总福利的作用效

果均受到商户入驻成本ｔ　Ｓ、商户所获得网络外部性效用系数βｉ 以及平台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ｆＳｉ
的影响。并且，“独家交易”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作用效果还受到消费者所获得的网络

外部性效用系数αｉ 的影响。其中αｉ 和βｉ 的数值取决于在平台ｉ上入驻的商户数量和消费者数量。

ｆＳｉ 反映了平台ｉ的成本管理能力和规模效应。因此βｉ－ｆ
Ｓ
ｉ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平台ｉ的市场垄

断程度和能力。一般来说，βｉ－ｆ
Ｓ
ｉ 越大，平台ｉ越能在双寡头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在假定平台１为优势平台的前提下，平台１提供给消费者和商户的网络外部性效用更大，并

且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也更低，即有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α１＞α２＞０。结合１＜ｄ１＋ｄ２＜２的固有

约束条件及式 （４８）～式 （５０），易证明：ΔＵＳ＜０，ΔＵＣ＜０，ΔＷ＜０。这也意味着 “独家交易”
将使商户福利、消费者福利及社会总福利下降。而平台福利变化Δπ１、Δπ２ 及Δπ的正负性需进

一步结合参数的赋值情况进行判断。

六、数值模拟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清晰地反映 “独家交易”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平台实行该行为的动机，本节

结合平台市场的双寡头竞争情形，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各主体福利 变 化 及 社 会 总 福 利 变 化 进 行

分析。
首先对部分参数赋值并设置核心变量。假定平台１处于市场的优势地位，相对于平台２拥有

更多的消费者和商户。因此，入驻平台１的消费者 和 商 户 可 以 获 得 更 大 的 网 络 外 部 性 效 用，即

α１＞α２＞０，β１＞β２＞０。同时，由于式 （４５）～式 （５０）中无常数项，可先对商户入驻成本ｔ　Ｓ 任

意赋值以确定量纲，不妨令ｔ　Ｓ＝０．１。将βｉ－ｆ
Ｓ
ｉ 作为核心变量，在ｄ１＞０，ｄ２ ＞０，１＜ｄ１＋ｄ２

＜２且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 的 前 提 下，可 得 到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 值 范 围 分 别 为 （０．１，０．２］和

（０，０．２）。将β１－ｆ
Ｓ
１ 作为ｘ轴，β２－ｆ

Ｓ
２ 为ｙ轴，对平台利润、商户利润、消费者福利及社会总

福利分别作为ｚ轴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分析。
（一）平台利润及商户栖息情况的数值模拟

平台利润变化的三维图如图３～图５所示：

图３　平台１利润变化三维图 图４　平台２利润变化三维图 图５　平台总利润变化三维图

图３和图４表明，当β２－ｆ
Ｓ
２ 取较小正值时，“独家交易”使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变化均为

正。随着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的增大，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变化一直处于负值。图５则表明，当

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较小正值时，平台总利润的变化为正值。而随着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的增大，

平台总利润变化一直处于负值。
上述取值变化对应的平台市场格局变化情景是：当平台ｉ尚处于初创期时，入驻的消费者规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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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小，商户的网络外部性系数βｉ 较小。同时，由于平台的规模经济效应尚未形成，平台ｉ提供

服务的边际成本ｆＳｉ 较大，因此βｉ－ｆ
Ｓ
ｉ 的值较小，甚至可能是负值。而在βｉ－ｆ

Ｓ
ｉ 值为负的情况

下，平台的收费将不能覆盖其边际成本。由式 （２０）、式 （２１）、式 （３４）、式 （３５）可知，当商

户数ｄｉ 和ｋｉ 不为负时①，无论是否实行 “独家交易”，平台利润πｉ 和πｉ＊ 均为负值。随着入驻商

户规模的增加，网络效应逐渐增强、边际成本逐渐降低，βｉ－ｆ
Ｓ
ｉ 逐渐趋向于０。在不实行 “独家

交易”的情况下，平台的亏损逐渐减少，并在βｉ－ｆ
Ｓ
ｉ＝０时，πｉ 的值由负转正，平台实现正向盈

利。而实行 “独家交易”将造成消费者流失，进而βｉ 减小、ｆＳｉ 增大，平台的亏损扩大，并将无

法突破盈亏平衡点，实现正向盈利。因此，平台出于扩大用户规模、实现正向盈利的考虑，一般

不会在初创期实施 “独家交易”。

而在βｉ－ｆ
Ｓ
ｉ 值为正的情况下，意味着平台发展逐渐由初创期过渡到垄断竞争阶段。在这一

阶段，由于平台商户数量持续增加以及规模效应的产生，平台的网络外部性逐渐增加、服务的边

际成本逐渐降低，βｉ－ｆ
Ｓ
ｉ 的值为正值并不断增加。结合图３～图５不难发现，当平台在这一阶段

的竞争相对激烈时 （β２－ｆ
Ｓ
２ 为正，且 数 值 较 大）， “独 家 交 易”将 降 低 平 台１和 平 台２的 收 益。

并且随着竞争激烈程度提高 （βｉ－ｆ
Ｓ
ｉ 的增大），“独家交易”使得平台的损失更为严重。而当平

台在这一阶段的竞争相对缓和时 （β２－ｆ
Ｓ
２ 为正，且数值较小），“独家交易”将提升平台１和平

台２的收益。
此外，为了更全面考察 “独家交易”对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我们还对 “独家交易”实行前

后的平台绝对商户数量和相对商户比例变化情况做进一步分析。

分别比较ｋ１ 与ｄ１，ｋ２ 与ｄ２ 的差值，以及ｋ１／ｋ２ 与ｄ１／ｄ２ 的差值，其中：

ｋ１－ｄ１＝
３ｔ　Ｓ －２（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

６ｔ　Ｓ
（５１）

ｋ２－ｄ２＝
３ｔ　Ｓ －２（β２－ｆ

Ｓ
２）－（β１－ｆ

Ｓ
１）

６ｔ　Ｓ
（５２）

ｋ１
ｋ２
－
ｄ１
ｄ２
＝
０．３＋（β１－ｆ

Ｓ
１）－（β２－ｆ

Ｓ
２）

０．３＋（β２－ｆ
Ｓ
２）－（β１－ｆ

Ｓ
１）
－β

１－ｆＳ１
β２－ｆ

Ｓ
２

（５３）

将β１－ｆ
Ｓ
１ 作为ｘ轴，β２－ｆ

Ｓ
２ 为ｙ轴，ｋ１－ｄ１，ｋ２－ｄ２ 及

ｋ１
ｋ２
－
ｄ１
ｄ２

分别为ｚ轴进行三维数值

模拟。如图６、图７和图８所示。

图６表明，当β２－ｆ
Ｓ
２ 取值为正时，“独家交易”将导致平台１商户数量下降，并且随着β１－

ｆＳ１ 和β２－ｆ
Ｓ
２的增大，平台１商户数量下降更为严重。图７表明，当β２－ｆ

Ｓ
２ 取较大正值时，“独

家交易”使得平台２商户数量下降，并且随着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的增大，平台２商户数量下降情

况更为严重。而当β２－ｆ
Ｓ
２ 取较小正值时，“独家交易”使得平台２商户数量增长。图８则表明，

当β２－ｆ
Ｓ
２ 取较大正值时，ｋ１

ｋ２
－
ｄ１
ｄ２

的值将逐渐转为正值，并且当β２－ｆ
Ｓ
２ 一定时，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

ｆＳ２ 的差值越大，ｋ１
ｋ２
－
ｄ１
ｄ２

的值越大。这也意味着，当β２－ｆ
Ｓ
２ 取较大正值时，“独家交易”扩大了

平台１与平台２的相对商户规模比例。

８２１

① 在βｉ－ｆ
Ｓ
ｉ 的值为负时，由式 （１８）、式 （１９）、式 （３２）、式 （３３）得 出 的 商 户 数 量ｄｉ 和ｋｉ 可 能 为 负，

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设定ｄｉ 和ｋｉ 均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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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平台１商户数量变化三维图 图７　平台２商户数量变化三维图 图８　相对规模比例变化三维图

上述取值变化大致对应于两种现实场景及市场竞争格局。当平稳成熟阶段的竞争相对激烈时

（β２－ｆ
Ｓ
２ 为正，且数值较大），“独家交易”迫使原本多平台栖息商户出于成本收益考虑，仅选择

平台１或平台２栖息，因而两平台的商户数量均会减少 （见图９）。但此情形下，平台１实行 “独
家交易”也将提高自身与竞争对手的相对商户规模比例，从而达到 在 市 场 上 排 挤 竞 争 对 手 的 目

的。而且，平台在网络外部性及边际成本上的优势越明显，其排挤竞争对手的能力就越强。进一

步结合式 （３６）和式 （３７）以及图３和图４的分析结论可知：在竞争相对激烈时， “独家交易”
在导致平台１和平台２商户数量减少的同时，平台１和平台２的收费水平也将提升。但两平台各

自的收益较 “独家交易”之前依然有所下降。

图９　 “独家交易”在竞争激烈阶段引发的平台商户数量变化

当平稳成熟阶段的竞争相对缓和时 （β２－ｆ
Ｓ
２ 为正，且数值较小），“独家交易”不仅导致全

部的多栖息商户转为仅栖息于平台２的商户，还使得部分原本仅栖息于平台１的商户流失至平台

２。因此，平台１的商户规模将缩小，平台２的商户规模将扩大 （见图１０）。进一步结合式 （３６）

和式 （３７），以及图３和图４的分析结论可知：在竞争相对缓和时，尽管 “独家交易”导致平台１
的商户数量减少，但由于收费水平提升，平台１的收益依然有所提升。而对于平台２来说，由于

新增了部分原本仅栖息于平台１的商户，平台２的商户数量、收费水平均得到提升，平台２的收

益也因此提升。同时，这样的结论也意味着，在不损害自身收益情况下，平台１单方面实行 “独

家交易”将使平台２的商户规模和收益有所提升，平台２面临市场竞争环境有所改善。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平台发展的初创期，由于网络外部性低于平台服务的边际成本，

平台将处于亏损经营的状态。而在这一阶段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将导致商户流失，进而引起网

络外部性下降以及服务边际成本的提高，致使平台的亏损进一步扩大，并无法突破盈亏平衡点。
因此，平台出于扩大商户规模、实现正向盈利的目的，一般不会在高速发展的初创期实行 “独家

交易”。随着平台的发展逐渐进入平稳成熟阶段，平台经营突破盈亏平衡点，商户规模持续扩大、

服务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利润持续增加。当平稳成熟阶段的竞争相对激烈时 （β２－ｆ
Ｓ
２ 为正，且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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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独家交易”在竞争缓和阶段引发的平台商户数量变化

数值较大），尽管 “独家交易”将导致各家平台的利润和商户规模下降，但优势平台通过 “独家

交易”能够提升与劣势平台的相对商户规模比例，从而有动力实行这一策略。当平稳成熟阶段的

竞争相对缓和时 （β２－ｆ
Ｓ
２ 为正，且数值较小），“独家交易”将提升各家平台的收益。同时，“独

家交易”也将导致优势平台的商户数量减少、劣势平台的商户数量增加。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此

种情形下劣势平台市场势力过于弱小，出于对 “独家交易”引发效果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优势平

台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平稳发展和用户规模持续增长的考虑，劣势平台依然不太可能主动实行

“独家交易”。而优势平台出于提升收益的强烈动机则会积极实行这一策略。

此外，从市场竞争的环境来看，当平稳成熟阶段的竞争较为激烈时，“独家交易”会对劣势

平台造成更为沉重的打击。因为从短期来看，“独家交易”导致劣势平台蒙受更多的商户流失和

利润损失。长期来看，随着劣势平台无法承受持续的损失并逐渐退出市场，优势平台将具备实质

性的垄断市场力量；劣势平台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也将进一步恶化。而当平稳成熟阶段的竞争较

为缓和时，“独家交易”在不损害优势平台收益前提下，促进了劣势平台的收益和用户规模的增

长。这对于促进市场竞争、防止市场格局由 “寡头垄断”向 “完全垄断”恶化具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上述理论机制的分析也揭示了近年来电商平台的演进和博弈的过程：一方面，２０１７
年的国内电商市场呈现出淘宝 （天猫）与京东 “两强并立”的垄 断 竞 争 格 局。二 者 占 据 了 国 内

８５％左右的市场份额。其中淘宝 （天猫）约为５２．７３％，京东约为３２．５％，并且京东的大部分商

户也均在淘宝 （天猫）上开设线上店铺。同时结合图８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市场格

局比例也使淘宝 （天猫）更易通过 “独家交易”的方式，实现排斥、挤压京东市场生存空间的目

的。因此，在当年的 “双１１”“６１８”等活动中，淘宝 （天猫）广泛采用提高佣金、签订协议等方

式，强制或诱导商户接受 “独家交易”，致使京东损失了大量商户和利润，并引发后续京东的强

烈反制、上诉，以及２０１９年后相关部门针对 “独家交易”的强监管措施。

另一方面，由于监管的滞后和缺失，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间，寡头 电 商 平 台 通 过 限 制 流 量、提 高

佣金 （服务费）、强迫商户接受 “二选一”协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实施 “独家交易”的行为也

并不罕见。这也使部分中小商户不堪重负，被迫迁出寡头平台，转向收费更低、限制更少的小众

平台。而获得微信流量推送、面向 “下沉市场”的拼多多，无疑受到这些中小商户的青睐。尽管

面临 “淘宝 （天猫）＋京东”的绝对市 场 垄 断，彼 时 的 拼 多 多 处 于 明 显 的 竞 争 劣 势。但 自２０１５
年成立以来，拼多多汇集了大量从淘宝 （天猫）或京东流出的商户和消费者，活跃用户数和销售

额均呈现爆发式增 长。截 至２０２１年 末，拼 多 多 的 市 场 份 额 已 经 从２０１７年 的２．５％迅 速 扩 大 至

２０２１年的１５％左右，并且在当年的活跃买家规模上超越淘宝 （天猫）。电商市场的格局也由原先

“两强并立”过渡到 “三足鼎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吸收、接纳被淘宝 （天猫）、京东 “遗弃”

的商户，无疑是拼多多成功突围的关键因素。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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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户效用的数值模拟

商户及消费者效用变化如图１１和图１２所示。其中，可以证明，在α１＞α２＞０的前提下，结

合式 （４８），对α１ 和α２ 的任意赋值均不会影响对消费者效用 （包括对后续社会总福利）的数值

模拟定性分析。① 不妨令α１＝０．７，α２＝０．３。
图１１表明，无论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 何 值，商 户 效 用 变 化 总 处 于 负 值 的 状 态，并 且 随 着

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值逐 渐 增 大，商 户 的 效 用 将 进 一 步 降 低。这 背 后 的 现 实 意 义 是：平 台 实 行

“独家交易”的举措将对商户的效用造成损失。而且商户所获得的外部性效用越大、平台服务的

边际成本越低，“独家交易”对商户效用造成的损失越能得到缓解。
图１２表明，无论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何值，消费者效用变化总处于负值的状态，并且随着

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值逐渐增大，消费者福利将进一步降低。这背后的现实意义是：排除了平台

在初创期实行 “独家交易”可能性后，商户所获得的外部性效用越大、平台服务的边际成本越低

时，“独家交易”对消费者福利造成的损害就越严重。
（三）社会总福利变化的数值模拟

社会总福利变化的三维图见图１３。
图１３表明，无论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何值，社会总福利变化总处于负值的状态，并且随着

β１－ｆ
Ｓ
１ 和β２－ｆ

Ｓ
２ 取值逐渐增大，社会总福利将进一步降低。这背后的现实意义是：排除了平台

在初创期实行 “独家交易”可能性后，商户所获得的外部性效用越大、平台服务的边际成本越低

时，“独家交易”对社会总福利造成的损害就越严重。

图１１　商户效用变化三维图 图１２　消费者效用变化三维图 图１３　社会总福利变化三维图

七、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文献梳理和机制分析基础上，尝试构建双头博弈的霍特林模型，对备受争议的平台企

业 “独家交易”行为实行动机及其社会福利影响机制进行刻画；并通过数值模拟就 “独家交易”
行为实行后的平台各主体社会福利变化情况及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据此有如下主

要结论：
第一，平台企业 “独家交易”行为是平台经济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而平台的网络外部性和

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则是决定平台企业是否实行 “独家交易”行 为 的 主 要 因 素。平 台 经 济 （模

１３１

① 在前述假定条件下，可以证明，当α１ 和α２ 取任意正值时，ΔＵＣ 随着βｉ－ｆ
Ｓ
ｉ 的增大而减小，且ΔＵＳ＋Δπ

随着βｉ－ｆ
Ｓ
ｉ 的增大而减小。进而可以证明ΔＷ＝ΔＵＣ＋ΔＵＳ＋Δπ随着βｉ－ｆ

Ｓ
ｉ 的增大而减小。且前述公式已经证明

ΔＵＣ＜０、ΔＷ＜０，因而以βｉ－ｆ
Ｓ
ｉ 为核心变量对ΔＵＣ 和ΔＷ 进行数值模拟的定性结论与α１ 和α２ 的取值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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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初期，各平台企业聚集的商户和消费者都很有限，网络外部性尚未显现，提供服务的边

际成本较高，平台本身处于亏损状态，贸然实行 “独家交易”行 为 将 无 法 积 累 用 户 实 现 扭 亏 为

盈。因而 “独家交易”不会成为平台企业的选择。
第二，平台经济进入平稳成熟期后，平台企业大多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用户，网络外部性加上

提供服务边际成本的下降，使其能跨过盈亏平衡的临界点。此时，处于优势地位的平台出于提升

收益或扩大市场控制力的考量，有动力单方面实行 “独家交易”。具体来看：当平稳成熟阶段的

竞争相对激烈时，优势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将降低自身的商户数量和收益，但可以提升与劣势

平台的相对商户规模比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而当平稳成熟阶段的竞

争相对缓和时，优势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将导致自身商户数量减少，但收益会有所提升。
第三，处于劣势地位的平台出于持续盈 利、平 稳 发 展 或 维 持 商 户 规 模 （或 相 对 商 户 规 模 比

例）的考虑，一般不会主动实行 “独家交易”，只能被动接受。具体来看：当平稳成熟阶段的竞

争相对激烈时，“独家交易”将降低劣势平台的收益，并导致劣势平台蒙受更高比例的商户损失。
劣势平台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而当平稳成熟阶段中竞争相对缓和时， “独家交易”
使得劣势平台的商户数量及收益有所提升。劣势平台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有所改善。这对防止市

场格局由 “垄断竞争”向 “完全垄断”恶化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第四，优势平台的 “独家交易”行为将 损 害 消 费 者 和 商 户 的 福 利，并 导 致 社 会 总 体 福 利 的

下降。
根据上述结论，结合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现状，本文就规范平台企业行为、增加平台生态体系

各关联主体福利、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有以下建议：
首先，在 （特定）平台模式发展初期，监管机构要结合平台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采取包容

性监管政策，鼓励优质平台不断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平台经济的网络外

部性特征决定了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用户规模的提升。因此，监管政策应允许平台通过

减免佣金、发放优惠券等方式吸引用户入驻，扩大优质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提升用户的网络外

部性效用和社会总福利。
其次，当平台发展步入平稳成熟期后，监管机构应以社会总福利及各方福利变化作为调整监

管策略、实施监管活动的主要标准，并兼顾平台行为对社会竞争环境的影响。以 “独家交易”为

例，在垄断竞争相对激烈情形下，监管机构应重点关注优势平台实行 “独家交易”带来的用户福

利和社会总福利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竞争环境恶化，并加强对平台的规制以维护平台用户权

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垄断竞争相对缓和情形下，尽管 “独家交易”会给用户福利和社会总

福利带来损害，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弱小平台的发展，防止市场竞争格局由 “垄断竞争”向

“完全垄断”恶化。为此，监管机构需在 “促进竞争”与 “提升社会总福利”的治理目标间做出

权衡。
最后，监管机构要树立 “监管措施顺应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的监管理念。根据平台发展不同

阶段下社会福利和市场格局的变化，动态调整针对平台新业态的监管措施。监管规制的终极目标

是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从而保障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尽量避免一成不变的监管

思路和 “一刀切”式的政策对平台经济发展的阻碍及对社会福利的损害。

参考文献

蔡跃洲、顾雨辰，２０２３ａ：《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经济特征与福利提升及分配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

报》第２期。

蔡跃洲、顾雨辰，２０２３ｂ：《平台经济的社会福利机制及其效果测算———来自外卖平台商户问卷调查的证据》，

２３１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经济研究》第５期。

蔡祖国、李世杰，２０２２：《互联网平台 “二选一”策略性行为的垄断机理研究》，《世界经济》第１２期。

高洁、蒋传海、王宇，２０１４：《平台竞争与独家交易》，《财经研究》第２期。

曲创、刘龙，２０２１：《互联网平台排他性协议的 竞 争 效 应———来 自 电 商 平 台 的 证 据》，《西 安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第３期。

曲创、王夕琛、李国鹏，２０２２：《用户规模差异与平台独家交易的反竞争效应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１２期。

王岭、廖文军，２０２１：《互 联 网 平 台 “二 选 一”的 反 竞 争 效 应 研 究———以 京 东 诉 天 猫 “二 选 一”案 为 例》，

《管理学刊》第２期。

于左、张芝秀、王昊哲，２０２１：《交叉网络外部性、独家交易与互联网平台竞争》，《改革》第１０期。

曾雄，２０２１：《平台 “二选一”反垄断规制的挑战与应对》，《经济学家》第１１期。

周天一、常维、陈青祝，２０１９：《平台竞争、排他性协议与竞争瓶颈》，《中国管理科学》第１０期。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Ｍ．，ａｎｄ　Ｊ．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３２ （２）：３５３－３８０．

Ｃｏｒｒｅｉａ－ｄａ　Ｓｉｌｖａ，Ｊ．，Ｂ．Ｊｕｌｌｉｅｎ，Ｙ．Ｌｅｆｏｕｉｌｉ，ａｎｄ　Ｊ．Ｐｉｎｈｏ，２０１９，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ｕｌｔｉ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ｒｎｏ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８ （１）：１０９－１２４．

Ｄｏｇａｎｏｇｌｕ，Ｔ．，ａｎｄ　Ｊ．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１０，“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８ （２）：１４５－１５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ｄｅｓ，Ｎ．，ａｎｄ　Ｅ．Ｋａｔｓａｍａｋａｓ，２００６，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ｖｓ．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２ （７）：１０５７

－１０７１．

Ｈａｇｉｕ，Ａ．，ａｎｄ　Ｂ．Ｊｕｌｌｉｅｎ，２０１４，“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３ （１）：４８－６０．

Ｈｏｇｅｎｄｏｒｎ，Ｃ．，ａｎｄ　Ｓ．Ｋ．Ｙ．Ｙｕｅｎ，２００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７ （２）：２９４－３１８．

Ｋｌｅｉｎ，Ｂ．，２００３，“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ａ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２ （１）：１１９－１６２．

Ｔａｎ，Ｇ．，ａｎｄ　Ｊ．Ｚｈｏｕ，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８８ （２）：１００２－１０３０．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Ｈ．，２０１５， “Ｉ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４０ （Ｃ）：１－１０．

（责任编辑：张雨潇）

３３１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ＧＵ　Ｙｕｃｈｅｎ１　ＣＡＩ　Ｙｕｅｚｈｏｕ２，３

（１．Ｆ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ｂｅｈｉ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ｂａｓ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ｏｆｉ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ｄｏ　ｎｏｔ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　ｔｈｅ　ｇ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ｉｄｅｎｓ，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ｕ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ｒ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ｍａｙ　ｌｏｓｅ　ｓｏｍ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ｌｏｓ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ｎｄ　ａ　ｓｑｕｅｅｚ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ｉｌ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ａｙ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ｈｉ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ｅｓ　ｆｏｒ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ａｙ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ｔｏ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ｄｕｅ　ｔｏ　ｃｏｓ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ｂ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ｒｍｓ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ｎｄ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ｌｏｓ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ｆｉ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ｉｌ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ｈｉｌｅ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ｉ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ｖｅ，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４３１


